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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城镇居民大病险不设封顶线
我省近期将制定下发相关实施意见，保障范围参照新农合大病保险

本报济南10月24日讯（记者 李
钢 实习生 魏冉） 24日，我省正式
印发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工作实
施方案。其中规定，20类重大疾病医疗
费用经新农合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
规费用超过8000元的部分补偿比例不
低于50%。此外，新农合大病保险还可
以像新农合一样，实现一站式即时结
报。

24日下发的《山东省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试行）》要求，重大疾病实行定点医
疗机构确诊制度，其中，血友病须在省
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儿童白
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耐多药肺结
核、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重性精神疾
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须在市级及以
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其他13
类疾病须在县级及以上新农合定点医
疗机构确诊。确诊后，医疗机构要为大
病患者出具诊断证明。

对补偿比例问题，方案规定，2013
年，20类重大疾病医疗费用经新农合报
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出
8000元的部分补偿比例不低于50%，
8000元以内（含8000元）的合规医疗费
用给予一定比例补偿，具体补偿比例
通过招标确定。2014年起，新农合大病
保险补偿比例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与承
办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通过竞争
性谈判或公开招标确定。

此外，参合居民在即时结报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出院结算实行
新农合报销与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一
站式即时结报。在不能实行即时结报
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则需先
到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办理新农
合报销，再到商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

“药价降了，医院会不
会给病人多做检查多收钱
啊？”对于我省试点取消药
品加成的政策，在省城工作
的张晓鑫仍有担心。

“这一政策如果落实不
好，确实可能会出现‘大检
查’的现象。”山东大学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教授徐凌忠表示，“我调研
过许多地方，不少县要想做
到补偿及时到位还是有困
难的。”

“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哪些检查该做、哪些
不该做，患者自己很难分
辨。”徐凌忠说，当医院收入
不能保障，且医院对医生考
核办法不变的情况下，医院
和医生势必想出各种“增收”
办法，以弥补收入减少的部
分。“所以，政府财政补贴及
时到位才是最重要的，否则，
很难有效降低患者负担。”

在此之前，我省的基层
医疗机构已经取消了药品
加成，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
销售，由政府对基层医疗机
构进行适当补偿，但补偿情
况不太理想。

24日，出席全省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暨新农合
大病保险工作电视会议的
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坦
称有许多县 (市区 )的补偿
没有到位，他甚至现场点名
批评了个别县(市区)。

在徐凌忠看来，要想彻
底减轻患者的看病负担，不
能单单取消药品加成和适
当提高诊疗服务费。他建
议，全面实行临床路径，推
行规范化治疗，“这样患者
才能对哪些检查有必要做
有一定判断。”

本报记者 李钢

24日，记者从全省县级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暨新农合大病保险
工作电视会议上获悉，我省要求

全省30个试点县（市区）的县级公
立医院要在12月31日前全部取消
药品加成。此举将使试点医院药

价降低15%左右。明年下半年我省
将总结评估试点经验，并于2014
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

格专家点评

财政补偿到位

各方才能放心

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我省
还将积极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方
式改革。改革医疗服务以项目为
主的定价方式，积极开展按病
种、按服务单元等收费试点，不
断扩大试点病种和范围，逐步建
立起多种收费方式相互补充衔

接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今年年
底前，各市开展按病种收费试点
病种不少于10个，2015年底前试
点病种不少于50个。

此外，意见要求，力争到
2012年年底，全省30万人口以上
的县（市区）至少有一所医院达

到二级甲等水平，30个试点县
（市区）率先完成。同时确定20余
家三级综合医院对口支援试点
县（市区），提高其基本医疗能
力，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
县。

据悉，药品收入一般占医院
收入的50%左右，有的甚至能占
到70%-80%。取消药品加成，医
院如何维持正常运营？

意见提出，要通过调整医疗
技术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
等途径补偿试点县级医院。合理
提高中医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
劳务价值的诊疗、护理、床位、手

术等项目价格，使医疗机构通过
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合理补偿。

医疗服务提价会否加重患
者负担？意见要求，调整价格总
量原则上不超过2011年度药品
合理价差总量的80%，即取消药
品加成若减少收入1万元，医院
最高可通过服务提价补收8000
元。同时，调整后增加的医疗服

务费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据悉，北京、深圳等地的多

家公立医院已经试行取消药品
加成，并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比
如，友谊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
增设42元至100元的医事服务
费。从该院的实行情况看，因政
府投入增加，医保报销增加，患
者次均费用有所下降。

24日的电视会议上，我省
正式印发了《关于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意见提出，为破除“以药补
医”，我省将取消药品加成政
策。

长期以来，为弥补财政投
入的不足，国家允许公立医院
将药品加价后提供给患者。因

此，公立医院收入形成了服务
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
助三个渠道。但药品加成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医药费用的不合
理上涨，加重了患者的看病负
担。

为此，我省提出，要取消药
品加成，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
助两个渠道。出席会议的省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明确提出，今年12
月31日前，我省30个试点县（市
区）的县级公立医院全部药品不
再加价销售。

出席会议的省物价局相关
负责人指出，取消药品加成后，
要确保试点医院的药品价格降
低15%左右，同时要求医院向社
会公示药品售价。

年底前实现不加价卖药

医疗服务费提价有“限高杆”

改革定价方式，试点按病种收费

新农合大病险出台实施方案

自付超8000元

补偿不低于50%

我省30县试点取消药品加成
医院药价降低15%，但诊疗服务费将提高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魏冉

济南市：章丘市、平阴县；
青岛市：即墨市、胶南市；
淄博市：桓台县、临淄区；
枣庄市：薛城区；
东营市：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
烟台市：龙口市、蓬莱市；
潍坊市：青州市、诸城市、寿光
市、安丘市、高密市、昌邑市、
临朐县、昌乐县；

济宁市：邹城市、汶上县；
泰安市：新泰市；
威海市：乳山市；
日照市：五莲县；
临沂市：费县；
聊城市：东阿县；
德州市：平原县；
滨州市：邹平县；
菏泽市：单县。

公立医院改革

我省30县试点
本报记者 李钢 整理

格小资料

本报济南10月24日讯（记者 李
钢 邢振宇） 我省农民已有大病保
险，城镇居民啥时能享受这项政策？24
日，在全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暨
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电视会议上，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我省将
制定下发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实施
意见。与新农合大病保险个人最高补
偿20万元不同，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原
则上不设封顶线。

日前，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
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
作的指导意见》。近日，我省启动了新
农合大病保险工作，2013年起参合农
民可享受大病保险，但这项政策暂未
覆盖城镇居民。

“我们城镇居民啥时候能有大病
保险啊？”患有尿毒症的省城居民许先
生问出了许多市民的心声。“像我们这
些没有固定工作的，患上这种大病，即
使有医保，还是负担不起。”许先生无
奈地说。

据悉，济南市参保居民一个医疗
年度内在一级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
个人负担20%，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负
担80%，起付线为200元；在二级医疗
机构医疗的，个人负担35%，医保负担
65%，起付线为400元；在三级医疗机
构医疗的，个人负担45%，医保负担
55%，起付线为700元。但济南目前没
有单独的大病保险制度。

“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城镇居民大
病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24日，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很快启
动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大病
保险筹资标准。”该负责人表示，城镇
居民大病保险将参照新农合大病保险
的相关政策，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同时
做好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其中，将
重点保障个人负担部分超过一定额度
的合规住院大额医疗费用，“原则上不设
封顶线，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两名青岛市民在青岛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取药。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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